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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: CB(3)/P/2/PR 
 
電 話 : 3919 3300 
 
日 期 : 2012 年 3 月 15 日  
 
發文者 : 立法會秘書  
 
受文者 : 立法會全體議員  
 
 
 

立法會主席就梁國雄議員  
的來信所作的答覆  

 
  立法會主席指示我把他就梁國雄議員 2012 年 3 月 8 日  
來信所作的答覆送交議員參閱。隨文亦附上梁國雄議員致主席

的函件。  
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 
 
 
 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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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f  :  CB(3)/P/2/PR 
 
Tel  :  3919 3300 
 
Date :  15 March 2012 
 
From : 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
 
To  : 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
 
 
 

President’s reply to 
Hon LEUNG Kwok-hung’s Letter  

 
 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me to forward for Members’ 
information a copy of his reply to Hon LEUNG Kwok-hung’s letter of 
8 March 2012.  Hon LEUNG Kwok-hung’s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is also 
attached. 
 
 
 
 
 
 
 
 (Mrs Justina LAM) 
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
 
 
Encl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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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急件： 2537 0119 
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1019室  
梁國雄議員  
 
梁議員：  

 
要求立法會議員交代 

他們於寬免差餉後獲得的利益 

  
 閣下 2012 年 3 月 8 日的來信已收悉。  
 
 閣下在信中表示，財政司司長在 2012 - 2013 年度財政

預算案中提出的寬免差餉措施不設個人寬免上限，會為擁有多

個物業的人士帶來極大的利益。你認為立法會議員須向市民交

代他們透過該項措施所獲得的利益，並要求我就此向全體立法

會議員查詢，以及提醒他們於一周內回覆閣下的查詢。  
 
 由於《議事規則》只就議員披露其個人金錢利益作出規

定，而沒有授權立法會主席或任何立法會議員要求其他議員提

供他們的金錢利益的資料，所以我未能按你的要求向全體立法

會議員查詢。  
  
 
 立法會主席  
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2012 年 3 月 15 日  
 
副本致 : 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 

財政司司長  




